桃江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桃江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县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桃政发〔2013〕25号）《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绩〔2023〕63号）等文件有关绩效评价的相关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我单位对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绩效自评情况及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桃江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县委县政府管理的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是负责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等机关后勤事务的综合服务机构。2004年12月7日成立县机关事务管理局，2015年12月因机构改革，更名为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内设办公室、物业管理股、公车管理办三个职能股室，现有干职工12人。
  （二）主要职能。

  1、负责县党政综合大楼（含原县委县政府大院）安全保卫及物业管理，维护机关正常秩序；

  2、负责县党政综合大楼（含原县委县政府大院）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添置；

  3、负责县党政综合大楼（含原县委县政府大院）环境卫生、环境美化及园林绿化工作；

   4、负责县党政综合大楼（含原县委县政府大院）的水电供应和维修；

   5、负责机关食堂和交流干部食堂的管理；

   6、机关办公用房的调配；

   7、负责改制企业原二所遗留问题的处理；

    8、负责公务用车平台的管理；

   9、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我单位支出的用途与范围：人员经费支出、物业管理费用、公务用车运行经费支出、原二所人员维稳费用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支出、水电费用支出、水电设备维修支出、大楼网络及有线电视费用支出等。为了加强经费支出的管理，根据《会计法》、《预算法》、《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等法律和财政部及省财政厅有关财务规章的规定，我单位制订了《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岗位职责》、《出纳岗位职责》，对会计和出纳作出明确规定；制订了《桃江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对资产的配置、处置、管理和清查进行了规范。制订了《桃江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等，建立健全本单位的各项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监督，由纪检组进行经常性对财务活动审核、检查，确保了支出正常运转，加强了对专项资金的管理。严格实行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相关规定，明确了相应原则和要求、开支范围、程序、办法及标准、审批权限等。2022年三公经费有效遏制，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年初部门预算情况：预算内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19.0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

年终决算情况：预算内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474.68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　　

与上年度决算相比：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474.68万元，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为1365.63万元，比上年度增加109.05元，比上年度增加7.98%；三公经费：2022年度为0.86万元，2021年公务接待费为0.86万元，与上年度持平，2022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285万元，2021年度为288.45万元，原因是规范平台公车使用办法，节约了公车运行维护费用。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预算全部来自于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资金主要用于桃江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发生的各项支出，包含工资福利支出185.7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206.5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2.38万元，资本性支出70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在经费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全面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可喜成绩。2022年我单位在全县绩效考核工作被评为一类单位。通过大力宣传节能环保、高质服务、人性化保障的理念，提升我单位保障能力和工作地位，做到驻党政大楼各单位家家称好，人人点赞。社会效益显著。

1、强化理论学习，把牢政治方向。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习近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省市党代会精神等内容共开展集中学习13次，扩大学习4次，上专题党课2次，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专题学习研讨3次，努力做到用先进理论武装头脑，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不一末位”、“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集体决策广泛征求意见，形成记录，防止个人专断。
2、狠抓队伍建设，筑牢战斗堡垒。按要求做好“三表率一模范”机关创建工作，坚持把党建工作和重点工作、日常工作、安全生产工作、社会综合治理等工作相结合，组织机关全体干部志愿者下沉至联点村（社区）、网格等开展乡村振兴、防汛抗旱、综治民调宣传、文明创建、自建房摸排、森林防灭火和疫情防控“敲门行动”。大力推进清廉桃江建设，积极推行主题党日“廉”课题制度，广泛深入进行经常性纪律教育，强化作风建设，着力营造政治清明、干部清正的良好环境。

3、突出党建引领，为民纾困解难。继续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在老县委大院改扩建一个近200平方米的停车坪，解决了群众反映的蛇虫出没较多，停车难的问题；扎实做好驻村帮扶，安排1名机关干部专职驻村，全年共拨付帮扶资金11.5万元；支持红金村“村支两委”在村民服务中心修建机井一口，新建50亩笋竹两用林基地；严格履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深入联系点开展普法宣传活动2次，法治建设成效被省市媒体多次报道。

4、聚焦主责主业，展示务实担当。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一是做好物资保障。采购了一批口罩、酒精、84消毒液、艾条等，为进入大院人员免费提供口罩。二是做好大院防控。对进入大院人员查验“三码”，测量体温，并确保公共区域每天消毒消杀到位。三是做好公车防控。严抓不懈做好公车消毒和人员防护工作，全力保障乘车环境及人员安全，保障了疫情防控期间的指挥工作用车和公务用车。四是做好用餐区域防控。多渠道采购新鲜、安全、卫生的食材，全方位做好用餐前餐厨人员体温测量、用餐后消毒杀毒工作。同时实行间隔一米距离排队取餐和错位用餐，减少人员聚集、避免交叉感染。着力提升后勤保障水平。一是加强内卫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有关要求，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定期对机关大院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检修、更换，每季度邀请公安局、消防队等专业人士对机关安保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确保大院安全。安装了大门进出车牌智能识别系统和人脸智能识别系统，确保进出机关大院的所有车辆和人员有据可查、进出可控。二是加强物业管理。坚持做好两院的日常保洁和维修维护。对老县委大院整体电路、墙壁、花坛等进行改造，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按季节对两院的杂草树木进行砍伐清理、苗木补种、防病杀虫，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群众出行安全。三是加强会务保障。根据会议会务工作程序和要求，对会议室电网线路、系统等进行更新改造，确保了大会议室和电视电话会议室各项会议的顺利召开，保障零失误。四是加强食堂管理。更换了食堂餐卡单机版系统，启用智能餐卡识别系统，实现了餐卡网上充值、结算一体化；定期邀请了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食堂卫生状况、食材进行了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均合格；邀请专业人士对食堂炊具进行了全面清洁并安装了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切断器；定期组织大院干职工对食堂菜肴质量、服务质量、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满意度进行测评；积极开展益阳市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节约型食堂创建行动，引导干职工建立科学文明就餐模式，统筹推进厉行节约和制止餐饮浪费工作。深入推进公务用车管理。一是强化制度建设。制定了公车平台司勤人员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平台24小时有司机在党政大院待命，确保“零缓冲”、“零耽误”。进一步完善了《公车平台驾驶员绩效考核办法》，与平台司勤人员签订了安全行车责任状、杜绝酒后驾车承诺书等；定期邀请益阳市交警支队教员为平台司机进行了公车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二是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增加平台公车单车日出行频次，减少社会租车费用；实行定点维修，严格把控维修项目，控制维修金额。三是做好车辆更新。对公车平台4台车况不良、不适应公务保障的车辆进行了更新换代。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纳入重点项目的县交流楼电力线路及部分灯饰改造、会议室保密设施建设、智能识别系统建设、党政大楼亮化工程改造等面目均已完成。县党政大院防雷设施基本完成建设。6台电动汽车高低压充电桩已完成安装。党政大院周边山体环境整治项目已会同县征拆事务中心、城管执法局、城投公司、自然资源局、团山社区等单位对党政大院周边山体环境开展了专项整治。对党政大院周边山体的已征地范围进行了核实，并进行了现场勘察，明晰了界址；对群众在山体中的违规种菜行为进行了治理，对其违规搭建的简易棚架进行了拆除，共清除菜地面积约24亩；对清理的菜地完成了绿化植树工作和山体栅栏建设工作，不断优化和改善了大院办公环境。
四、绩效评价的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我单位本级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财政支出绩效的内涵包括效果、经济、效率和效益四个方面的内容。效果指的是财政投入的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即是否取得了预定的成果，成果的质量如何等。经济指的是财政支出的花费是否最少，财政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效率指的是资源投入量和成果产出量的关系，财政支出是否以最少的资源投入量取得一定的成果产出量或者以一定的资源投入量获得最大的成果产出量。效益则是指财政支出取得的成果为社会公众所带来的利益，包括直接的活动效益和间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其中，效果与效益的区别在于，效果是对财政支出项目本身而言，而效益是对项目之外的影响的衡量。   
五、绩效评价过程

我单位按照县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的要求，第一阶段为前期准备阶段：由我单位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业务股室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明确股室责任；第二阶段开展自评，第三阶段为定性终评。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各单位的工作千差万别，目前地方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一个标准，不符合绩效管理的预算原则，在支出方面，某些支出由于特殊因素的影响，年度之间变化大，浮动的百分比高，部门之间差别大，没有可比性，这样影响评估的真实性。在今后财政性资金预算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价方案要进一步联系实际，征求单位意见，完善考评办法。

七、绩效评价有关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我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建议如下：

1、引入第三方的各类专家和中介机构等积极参与绩效评价，第三方评价是促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向纵深发展的突破口。
2、认真研究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

桃江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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